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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 



政策
概念

（ 三 ） 支 持 交 通 运 输 设 备 和 老 旧 农 业 机 械 更
新。……持续实施好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
结合农业生产需要和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阶段，
扎实推进老旧农业机械报废更新，加快农业机械
结构调整。



农业农村部农机报废更新文件出台

政策
概念



江西省加力支持报废更新

政策
概念

提高标准  扩大范围
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

1.15亿元



《2015 -2017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
（农办财 [2015]6号）明确在江西等17个省份开展
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试点工作，具体操作办法参照
“2012 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试点工作实施指导意
见执行。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江西省财政厅办公室 江
西省商务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江西省农业机械报废更新
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将报废机具种类由原来的2种
扩大到《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的7种,

同时适当提高了资金补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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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持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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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2016年 2018年2020年

《江西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
换新实施方案》要求，持续实施好农业机械
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办
公室 江西省财政厅办公室 江西省商务厅办
公室关于加大工作力度持续实施好农业机械
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通知》，机具种类扩大
到15类，补贴标准平均提高10%-15%。

2024年2020年 2024年

江西农机报废政策不断演进与完善



江西省历年报废机具数量
1698台

2527台
2300台

3956台

4003台

截止目前，江西省累计报废老旧农机具1.4万台，累计使用
报废补贴资金超1.3亿元，受益农户超1.1万户。



农民自愿
政策实施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报废意愿。现行的报

废标准都是推荐性标准，不是强制性的，报废与不报废由农民自
愿决定，不允许强制报废。

政策支持 
通过中央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和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实施

补贴政策，引导农民报废老旧机具，提高农民报废老旧农业机械
的积极性 。  

方便高效 
从方便群众、提高效率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细则和

操作办法，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积极开展便民服务，推动机主
参与报废。

安全环保 
严格按照《报废农业机械回收拆解技术规范》（ＮＹ ／Ｔ

2900—2022）开展企业认定和拆解监督，将安全和环保理念贯穿
于整个过程。要注意在报废拆解过程中不能产生新的安全和环保
问题。

报废原则

履带自走式旋耕机



      政策在全省各农业县内实施。补贴对象为从事农业生产的

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

业生产经营的组织。

     报废补贴对象与农机购置补贴的对象相同。 

实施范围和补贴对象

谷物烘干机



一、中央报废补贴农机种类：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含粮棉

油糖等作物联合收割所用机械）、水稻插秧机、播种机、农

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机动喷雾（粉）机、机动脱粒机、饲

料（草）粉碎机、铡草机等9类机具，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

报废补贴申领要以购置新设备为前提。

二、新增报废补贴农机种类：旋耕机（含单轴和履带自走

式）、微耕机、抛秧机、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谷物烘干机

（不含热风炉）、茶叶揉捻机等6类机具。

补贴种类扩大

植保无人机



轮式拖拉机 水稻插秧机

全喂入谷物
收割机

 半喂入谷物
收割机



动力喷雾机 喷杆喷雾机

履带式拖拉
机

手扶式
拖拉机



机动脱粒机 谷物烘干机
（不含热风

炉）

茶叶揉捻机    抛秧机



自走式履带
旋耕机

微耕机

植保无人机 单轴旋耕机



报废补贴标准增加



报废更新资金使用

2024年农机报废更新资金分为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和中央财政补贴资金两

部分。其中:

(一)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包括省级配套)。全部用于15种机具的报废补贴

和3种机具（联合收割机、水稻插秧机、播种机）报废并购置同种类机具的更新

补贴。购置非同种类机具的更新补贴不能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只能使用

中央财政补贴资金。

(二)中央财政补贴资金。下达各地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中，已安排

用于老旧农业机械报废的补贴资金,可以用于15种类机具的报废补贴和购置同种

类机具的更新补贴。

(三)资金支付顺序。优先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再使用中央财政补贴

资金。兑付速度较慢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将转为其他领域使用，年底未使用

完的将予以收回。新增6类机具和提高标准的报废补贴，能不能再使用国债资金

支持目前不明朗。

植保无人机



解释说明
一、政策实施起始日期，为农财两部农办机〔2024〕4号文件的印发

时间，即从2024年6月21日起实施。

二、报废20马力（不含）以下拖拉机，单台最高报废补贴额由1000

元提高到1500元，20马力的为3850元的上一档补贴额。这项的提高

标准补贴额，只需要申请报废即可，无需购新。

三、分档中的范围均按照“含下不含上“确定，例如旋耕机1m-1.5m，

按照1m≤幅宽<1.5m理解，即1.5m幅宽的应适用430元的补贴标准。

其他类似情况以此类推。

四、自6月21日以后，报废联合收割机、水稻插秧机、播种机并新购

置同种类机具，按50%提高报废补贴标准。以一览表中机型为同种类，

允许跨类别，报A购B，按A的报废额的50%提标。



解释说明

五、报废并更新的，购新机的发票等有效凭证的时间为2024年1

月1日之后均可。同时，对6月21日之前购置新机未结算的，也可

以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兑付。报废一台购置多台的，新购置资金

可以使用国债资金。

六、报废多台更新一台的，只能一台享受提高50%；对报废一台

机具并更新多台同种类机具的，允许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兑

付更新补贴；对3种机具报废并更新同种类非补贴产品的，可享受

提高标准补贴。

七、对6月21日起提交报废补贴申请的，按新的报废补贴标准执行，

对已领取报废补贴的，补齐差额部分补贴。资金兑付优先使用超

长期特别国债。



报废条件

微型耕耘机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机具即可申请办理报废补贴手续：

1.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达到或超过3年最

低报废年限的，其他机具达到或超过5年最低报废年限的；

2.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严重损坏，无法修复的；

3.预计大修费用大于同类新产品价格50%以上的；

4.未达报废年限，但技术状况差且无配件来源的；

5.国家明令淘汰的。

申请报废补贴的农机应当主要部件齐全，来源清楚合法，纳入牌

证管理的农机需要提供县级负责农机牌证管理的机构核发的牌证；无

牌证或未纳入牌证管理的，应当具有铭牌或出厂编号、车架号等机具

唯一性身份信息。来历不明、无铭牌或无出厂编号、无车架号、改装

拼装整机的机具不予受理。



报废补贴申请表和回收拆
解确认表



报废补贴APP和小程序

机主信息 机具信息



报废补贴APP

填入申报并提交申请
进入待审核状态



报废补贴APP

机 具 铭 牌

后期，报废补贴APP将进行升级，做到自动读取机主和报
废机具的信息，让APP录入申请更加便捷。



报废企业
回收

财政部门结算

注销登记

兑付补贴

农机部门
申请

现场验机、集中拆解



报废企业
回收

财政部门结算

注销登记 兑付补贴

农机部门
审核申请

现场验机、集中拆解



加大报废监管力度

       我省主要通过“全程监督+两个档案”的方式开展监

管，其中“全程监督”指的是验机和拆解的全程监督，

“两个档案”指的是拆解档案和补贴档案。

拆解前人机合影

拆
解
机
具
铭
牌



信息化监管措施

       在监督方面。我省主要采取“现场验机，集中拆解，图像保存”的方式，农机化管理部门对老旧机具进行现场

验机，验机成功后由回收拆解企业入库，待累计到多台机具后，再约定时间集中拆解，农机化管理部门对拆解进行监

督。   

       在拆解档案方面。我省要求拆解档案中除应包含铭牌等农机身份唯一性原始材料外，还要记录回收、拆解、废

弃物处理情况、拆解图像资料以及拆解后零配件、材料和废弃物的流向。

人机合影

拆解前照片

拆解中照片

拆解后照片



回收企业应对国家禁止生产销售的发动机等部件进行破
坏性处理，并对拆解过程进行录像或者拍照监控，提供
拆前、拆中、拆后照片，照片要能清楚反应主要部件拆
前拆后的状况。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应对回收企业拆解或者销毁农
机过程进行监督，并在《确认表》中拆解监督人
员栏签字确认。



回收拆解企业认定

       报废农机回收拆解企业应以具备资质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为主，也可选择依法具有

农机回收拆解经营业务的其他企业或合作社。

       江西省商务厅官方网站：通知公告，江西省已取得资质认定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名

单（截至2024年6月7日）



回收拆解企业认定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依据《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等，按江西省农机回收拆解企业确定流程（附件2-1）

审核，确定本县（市、区）回收企业并向社会公布，报

设区市、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备案。具备资质的报废机动

车回收拆解企业和已经由本设区市其他县（市、区）确

认并开展过农机回收拆解的单位可直接公布确认，无需

重新审核。



回收拆解企业认定

       

      原则上每个县（市、区）应至少确定一家回收企业，

没有符合条件回收企业的县（市、区）可与相邻县（市、

区）农业农村部门协商或经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协调确

定回收企业，引导回收企业跨地区开展回收工作。

      回收企业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环保的规

定，参照《报废农业机械回收拆解技术规范》

（NY/T2900-2022）等开展报废农机回收拆解销毁工

作。



对于回收企业账号与企业信息的管理，也是交由县管理账号来进行操作与管

辖。（不需要省级审核，后期会增加报备。）

下面将对于回收企业、回收企业用户相关操作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

1.首先由县管理用户初步添加回收企业，添加好之后，新添加的回收企业将

显示在回收企业模块的列表中，可通过上方的条件检索查询。

2.之后回收企业可在系统的登录页面点击回收企业查询，查询自己的回收企

业是否已被管理用户添加，如果可以在回收企业查询处查询到即可开始登记，

未查询到则不可以进行登记。

注意：回收企业登记时要精准填入企业名称和接受账号的邮箱，一定要确保

账号的有效性，否则账号可能无法正常投递至邮箱！最后上传营业执照扫描

件彩色，黑白色文件不予受理。

3.回收企业登记完成后，管理用户将在企业用户账号发放的功能处，看到登

记完成的企业信息。（报备功能后期上线）。同时，查看营业执照点击对应

的右方发送按钮进行账号发送，发送完成后不能再次发送！如果此企业等级

的信息存疑或营业执照不规范，可以点击拒绝按钮，拒绝发送账号。



4.管理用户账号，使用此账号在登记界面点击回收企业登录即可登录。

5.完善信息。登录后完善资料。如果没有完善该企业的资料，是不能进行

其它操作的，当然新用户登录的密码修改也是不可少的。

6.点击左侧菜单“报废申请管理”中点击“确认拆解”进入回收拆解页面。



       



1、提高标准补贴额
   在申请录入的时候，选择的是提高标准机具，系统会提示“该机型可享受提高标

准补贴，是否享受提高标准补贴？”，选择“否”不享受提高标准的补贴，选择“是”

在享受提高标准补贴的同时需要满足购买新机的条件，在系统中上传“佐证材料”

（可多张，如购机发票、人机合影）。



2、先更新再报废机具
    县农机管理部门在申请录入的时候，选择的是先更新再报废机具，系统会提示

“该机型为先更新再报废机型，是否继续录入？”，选择“否”不享受报废补贴，申

请信息无法录入，选择“是”在享受报废补贴的同时需要上传相关佐证材料（可多张，

如购机发票、人机合影）。



3、补差额
一般标准补差额：区县可在补差额列表选择一般标准补差额。

提高标准补差额：区县可在补差额列表选择提高标准补差额并上传佐证材料。

补差额说明：针对已结算的由于申请已完成兑付，只能生成新的申请，重新由县农机管理部门进行差额部分的结算工作。

新生成的申请同已结算的申请数据一致，只是将补贴额变更为补贴的差额、确认表编号、申请状态变更为待结算状态。



4、购置补贴申请转国债资金

    用户在申请管理中可查看国债资金申

请菜单，系统会自动将公示后状态的申请

全部查询，乡镇操作人员可通过姓名、申

请表编号检索到指定的申请，点击使用国

债资金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报废

确认表编号，检索到对应的报废申请进行

关联转国债操作，绑定成功之后系统会提

示转国债成功，如提示其他信息请仔细阅

读。




